
共商共谅妥善处理复工后企业劳动关系告知书

全市企业和广大职工:

当前我市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,劳动关系领域面

临新情况、新问题、新趋势.部分行业企业面临较大的生产经营压

力,劳动者面临待岗、失业、收入减少等风险,劳动关系不稳定因素增

多,劳动关系矛盾调处繁杂多样.为进一步助推企业度过难关、健康

发展,维护职工合法权益,竭诚服务职工群众,沈阳市总工会向全市

企业和职工发出告知,希望企业和职工能够风雨同行、携手共济,共

同维护全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,坚决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更

大贡献.

集体协商篇:

协商代表:双方协商代表人数依法不少于３人,企业方协商代表

不得多于职工方协商代表.在疫情防控期间,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

企业工会聘请工会劳动关系指导员、社会律师、上级工会干部、企业

组织代表等企业外人员作为外聘代表参与协商,但人数不得超过本

方协商代表的三分之一,且不得担任首席代表.

协商形式:鼓励企业与企业工会尽量减少接触性协商形式,建议

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、做好协商前的沟通对接工作,提高双方协商效

率.对还未全面复工的企业,企业和企业工会尽量通过电视电话、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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络平台等形式开展集体协商.每次协商应做好记录,由双方首席代

表和记录员共同签字.

协商事项:

①企业做好疫情防控,有序复工复产的措施;

②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返岗职工的劳动关系处理;

③受疫情影响企业停工停产期间职工的劳动关系处理;

④因受疫情影响企业需要调整工作时间、工时制度、调整薪酬福

利、社保缴纳、工资支付方式、年休假和福利假及其他各类假的使用、

劳动安全卫生及女职工权益保护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的具体操

作办法和措施;

⑤因受疫情影响企业需要开展灵活用工的劳动关系的处理;

⑥其他双方认为需要协商的内容.

协商程序:

建议企业和企业工会可以将双方协商达成的共识,形成协商会

议纪要草案.

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确认后,及时通过电子邮件、内部 OA、微信

群组等形式发放给职工代表听取意见建议,尽快修改完善.

协议履行:

经企业与企业工会双方确认,并向全体职工公示获得认可后,共

同遵照执行.同时,应做好相应凭证保存或记录.

适用期限:

协商一致内容的适用期限,应当根据政府发布的疫情防控期及

企业受此影响的波及期,由企业和企业工会协商确定期限,但原则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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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应超过一年.

协商变更和中止集体合同:

疫情防控期间,如果对企业已生效的集体合同继续履行产生一

定影响,企业或企业工会可以向对方提出协商要约,开展集体合同的

变更或中止履行的协商.

经双方首席代表协商一致,听取职工代表意见建议.经企业与企

业工会双方确认后,向全体职工公示获得认可后,并共同遵照执行.

协商产生争议的处理:

根据«沈阳市集体合同条例»职工和用人单位双方因集体协商或

者订立集体合同发生争议,协商解决不成的,任何一方均可以向有管

辖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申请,由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行政部门会同相关各方共同协商解决;未提出申请的,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进行协调处理.

协调处理集体协商争议,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结束.

期满未结束的,可以适当延长协调期限,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十五

日,并应当向争议双方说明延期的理由.

没有工会的企业如何开展集体协商:

未建立工会的企业,针对复工复产后的用工情况需要与职工方

开展集体协商的,建议向企业所在地街镇、社区等上级工会组织提

出;职工也可以主动联系企业所在地的上级工会组织,由上级工会指

导职工与企业开展协商.

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,可以形成协商纪要,经双方首席代表签字

后,向全体职工公示获得认可后,共同遵照执行.鼓励有条件的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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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,特别是在本市拥有较多营业网点、跨区域经营的总部经济组织,

邀请企业代表组织、上级工会组织等部门共同作为协商纪要的见证

人,保障双方协商成果落实到位.

劳动报酬篇:

劳动者被隔离期间、医学观察期间的工资如何发放:

根据国家防疫要求,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按照甲类传染病管

理,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及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

炎病人、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,隔离、医学观察期间的工资待遇由所

属企业按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支付.

经确诊后患病职工的医疗期如何确定:

原劳动部«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的规定»(劳部发

〔１９９４〕４７９号)规定,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,需要停止工作

医疗时,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,给予三个

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.

经确诊后患病职工的医疗期或其病假工资如何确定:

根据«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»第２８条的规定,劳动者患病或者非

因工负伤停止劳动的,在规定的医疗期内,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劳动合

同或集体合同的约定支付病假工资,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

的８０％.根据«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

资标准的通知»(辽人社〔２０１９〕７４号)

目前辽宁最低工资按地域分为三类地区,一类地区:沈阳市、大

连市,每月最低工资标准为１８１０元;二类地区:鞍山市、本溪市、丹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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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营口市、抚顺市、辽阳市、盘锦市,每月最低工资标准为１６１０元;

三类地区:朝阳市、阜新市、葫芦岛市、锦州市、铁岭市,每月最低工资

标准为１４８０元.

企业如何进行管理对于因疫情未能返沈复工的员工:

员工因疫情未能返沈复工,如武汉地区交通限制等,建议企业按

如下流程处理:

(１)在国务院办公厅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６日公布的延长假期内

(即:２０２０年春节假期至２月２日结束,２月３日起正常上班),企业

应按员工正常休假处理,职工在延长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

相同的工资收入.

(２)若员工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起仍因疫情无法返沈复工的,则

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安排职工休年休假,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

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;

(３)若员工未复工时间较长的,企业经与职工协商一致,可以安

排职工待岗.待岗期间,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«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»(人社厅发明电〔２０２０〕５号)的通

知(辽人社明电〔２０２０〕１０号)中规定企业发放生活费标准按照不低

于本地区最低月工资标准的７０％执行.

若员工执行工作任务出差但因疫情未能及时返沈辽,此期间的

工资标准如何确定:

执行工作任务的出差职工,因疫情未能及时返沈期间的工资待

遇由所属用人单位按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支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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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员工正式复工前需要居家自我隔离,其工资待遇如何确定:

在«传染病防治法»及实施条例中虽无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可以安

排来自重点疫区或途经重点疫区的员工复工前自行隔离,但在法律

中规定了病人、病原携带者、疑似病人以及前述人等的密切接触者均

应进行医学观察及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.因此,用人单位可以

安排符合上述情况的员工进行居家自我隔离.从法律性质而言,员

工按单位的要求在正式复工前居家自我隔离属于服从单位的临时性

安排,企业可按如下流程操作:

(１)明确哪些员工属于需要居家自我隔离的范畴;

(２)与员工就居家自我隔离的期限、工资或生活费进行协商;

(３)若双方协商不一致,企业可以安排符合需要隔离条件的员工

进行居家隔离,但员工在此期间应享受与正常工作相同的工资收入;

(４)如符合需要隔离条件的员工拒绝自我隔离,仍要求返岗工

作,企业可以向卫生行政管理等部门寻求帮助,并请求协助进行强制

隔离.

从法律性质而言,员工居家自我隔离属于企业及员工的共同义

务.企业可按如下流程操作:

(１)统计员工春节假期出行情况、返沈时间、是否接待或接触过

湖北及武汉人员、健康状况等信息,明确哪些员工属于需要居家自我

隔离的范畴;

(２)企业应安排符合需要隔离条件的员工进行居家隔离,并可安

排员工居家工作,员工在此期间应享受与正常工作相同的工资收入;

(３)如符合需要隔离条件的员工拒绝自我隔离,仍要求返岗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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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,企业可以向卫生行政管理等部门寻求帮助,并请求协助进行强制

隔离.

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停工停产的,员工工资如何支付:

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停工停产的,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

(最长三十日)的,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.超过一个工资

支付周期的,可以根据职工提供的劳动,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

工资;企业没有安排职工工作的,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

的７０％支付职工生活费,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、复产或者解除劳

动关系.

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,如何保障企业正常生

产经营秩序:

企业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、轮岗轮休、缩短工

时、待岗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,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.鼓励受疫情

影响的企业采取集中工作、集中休息方式保持正常生产经营.

除前述方式外,企业也可通过集体协商方式,与企业工会签订专

项集体合同,以求共同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困难,共度时艰.

符合条件的企业,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.

国务院办公厅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６日将２０２０年春节假期延长３

天,此３天是否为法定节假日:

我国“法定”节假日共计１１天,其中:春节法定节假日为３天,春

节黄金周假期为其他休息日的调休,即使国务院办公厅基于国内

疫情考量而延长２０２０年春节假期,此延长的３天仍不属于法定节

假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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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延长的３天中,第１天为１月３１日(周五),本是工作日;第

２天为２月１日(周六)、２月２日(周日),此二天原本是休息日,只不

过按原计划的休息日因黄金周的调休而变成工作日.

根据前述通知的第三条规定,因疫情防控不能休假的职工,应按

劳动法规定进行补休,既然可补休,至少可以证明被延长的３天(１

月３１日、２月１日、２月２日)不是法定假节日,而是休息日.

若员工于春节延长的３天假期中工作,则企业应如何处理:

企业参照«劳动法»第四十四条规定员工进行补休,若不能补休,

则企业按员工正常工资时间的劳动报酬的２００％支付加班费.

国务院办公厅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６日将２０２０年春节假期延长３

天,企业能否冲抵员工的带薪年休假:

本次假期的延长,是针对全民享受的休假,其性质与员工带薪年

休假完全不同,企业不能以此冲抵员工的带薪年休假.

企业可否不执行国务院办公厅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６日将２０２０年

春节假期延长３天的决定:

本次假期的延长,是针对全民,其目的为: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,有效减少人员聚集,阻断疫情传播,更好保

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.若企业未能执行国务院办公厅于

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６日将２０２０年春节假期延长３天的决定而造成疫情传

播或影响疫情控制,则企业因违反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»

的规定而可能承担民事、行政、刑事责任.

若公司要求员工提前返岗,公司可否对员工的拒绝返岗作违纪

处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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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办公厅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６日将２０２０年春节假期延长的３

天,属于针对全民的休息日.企业于休息日加班(即:提前返岗),应

获得工会或员工的同意,不得强制加班.在此情形下,企业不宜对员

工的拒绝行为作出违纪处理.

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员工应当服从而不得拒绝加班,否则企业

当然可作违纪处理:

(１)发生自然灾害、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,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

和财产安全,需要紧急处理的;

(２)生产设备、交通运输线路、公共设施发生故障,影响生产和公

众利益,必须及时抢修的;

(３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.

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员工,企业是否需要支付

发生的医疗费用:

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,在基

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等社保基金按规定支付后,个人负担部

分由财政给予补助,实施综合保障,所以,企业不需要垫付或支付确

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员工的医疗费.

劳动合同管理篇:

在职工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、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

他紧急措施期间劳动合同到期的,企业是否可以以合同到期为由终

止劳动合同:

在职工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、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

—９—



他紧急措施期间劳动合同到期的,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、医学

观察期期满、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,企业不能在

前述期间内以合同到期为由终止劳动关系.

前述劳动合同期限的延长,企业无需与员工另行补签书面劳动

合同.

企业可否以经济性裁员、无过失性辞退(即职工患病、不胜任本

职工作、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)为由解除

在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

他紧急措施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、疑

似病人、密切接触者的劳动合同:

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,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

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不能提供正常劳

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、疑似病人、密切接触者属于特殊

群体,受到劳动法的特殊保护,企业不得以经济性裁员、以及其他无

过失性辞退为由解除与前述职工的劳动关系.

企业能否以员工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被隔离治疗、留验、观

察为由解除被隔离治疗、留验和医学观察人员劳动关系:

企业以员工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被隔离治疗、留验、观察为

由解除被隔离治疗、留验和医学观察人员劳动关系的,按照«劳动合

同法»第八十七条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处理.

企业因疫情而影响生产经营时如何妥善处理劳动合同变更:

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诱发的肺炎等疾病防控,涉及社会公共

利益,需要企业与劳动者等各方共同面对、承受,此必然会影响到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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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之间的劳动关系.劳动合同的变更应履行协商一致,在企业生存

和劳动者劳动权益之间求取平衡,通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,以共存、

共赢.企业与员工于此当下更应注重沟通与对话,通过如下方式达

成共识:

(１)通过职工大会、职代会、厂务公开等形式充分调动企业内部

民主管理平台的作用,以求同存异;

(２)企业与员工的个体协商;

(３)企业与企业工会之间集体协商并签订专项集体合同.

就业招聘管理篇:

员工在就业平等权方面享受的权利:

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»第三条规定,劳动者依法享

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.劳动者就业,不因民族、种族、性别、

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.

企业是否可以在招聘用工等方面可对染病病人、病原携带者和

疑似传染病病人实行差别对待:

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»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,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、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,

但实践中仍不能完全排除部分用人单位对该类劳动者的歧视.

复工复产帮扶机制篇:

沈阳市已建立２４小时应急电话(１２３４５－１－６)热线,畅通公共服务

平台、微信等网络诉求渠道,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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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符合条件的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,返还其上年度实际

缴纳失业保险费的５０％.对符合条件的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、

坚持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,进行稳岗返还,返还标准可按６个月

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.阶段性降低失业保

险费率为１％的政策期限延长至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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